
From: taiwansox [mailto:taiwansox@textiles.org.tw]  
Sent: Wednesday, March 18, 2020 3:59 PM 
Subject: 經濟部訂定「經濟部對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發生營運困難事業資金紓困振興貸款及利息補貼作業

要點」，申請期限自 109 年 3 月 16 日起至 109 年 9 月 15 日止 
 

親愛的會員您好, 
 
經濟部為協助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事業取得紓困及振興所需資金，已於109
年 3 月 12 日訂定發布「經濟部對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發生營運困難產業事

業紓困振興辦法」，並於 3 月 16 日發布「經濟部對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發

生營運困難事業資金紓困振興貸款及利息補貼作業要點」，受影響事業可開始向

金融機構申請貸款及利息補貼，申請期限自 109 年 3 月 16 日起至 109 年 9 月 15
日止。 
 
本案受理機關為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受影響事業如有資金需求，可備妥受影響證

明文件、切結書（格式如附件），申請舊有貸款展延者加附受影響前貸款餘額及

合意展延文件，逕洽金融機構辦理，或洽中小企業處「馬上辦服務中心」提供協

助，相關資訊可向「馬上辦服務中心」免付費服務專線 0800-056-476 洽詢或查詢

網站 http://www.moeasmea.gov.tw，更多有關紓困與振興輔導資訊請上經濟部中

小企業處官方網站 https://0800056476.sme.gov.tw/covid-19/index.php 查詢。 
 
敬祝   商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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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 100 愛國東路 22 號 6 樓 
電話:02-2391-3709  
E-mail:taiwansox@textiles.org.tw  
http://www.hosiery.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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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訂定「經濟部對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發生營運困

難事業資金紓困振興貸款及利息補貼作業要點」 
經濟部 令 
中華民國 109 年 3 月 16 日 
經企字第 10904601240 號 

訂定「經濟部對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發生營運困難事業資金紓困振興貸款及利

息補貼作業要點」，並自即日生效。 

 附「經濟部對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發生營運困難事業資金紓困振興貸款及利

息補貼作業要點」 

部長 沈榮津 

經濟部對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發生營運困難事業資金紓困振興貸款及利息補

貼作業要點 

一、經濟部（以下簡稱本部）為執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以

下簡稱本條例）第九條第三項及經濟部對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發生營運困

難產業事業紓困振興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協助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

而發生營運困難之事業取得紓困及振興所需資金，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之主管機關為本部，執行機關為本部中小企業處。 

三、適用對象如下： 
(一)本要點所定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而發生營運困難之事業（以下簡稱受影

響事業），應符合下列要件： 
１、依法辦理公司登記、商業登記、有限合夥登記、稅籍登記之本國營利事業，

或依商業登記法第五條得免辦理登記之小規模商業。 
２、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一月起任連續二個月，其平均營業額較一百零八年十

二月以前六個月或前一年同期平均營業額減少達百分之十五，經本部、受本

部委任、委託之機關（構）或金融機構認定屬實。 
(二)本要點所稱受影響中小型事業，指受影響事業中，合於中小企業認定標準第二

條各款所列基準之事業。 

四、本要點第五點至第七點貸款資金來源，由本國公民營金融機構以自有資金辦理。 

五、舊有貸款展延及利息減免補貼規定如下： 



(一)受影響事業於本辦法發布日前已辦理之貸款，得申請展延本金償還期限（含寬

限期）。 
(二)前款所定經承貸金融機構同意展延之貸款，如原由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

基金（以下簡稱信保基金）提供信用保證，其展延期間第一年之保證手續費免

向受影響事業計收。 
(三)受影響中小型事業之第一款貸款，本部得補貼金融機構辦理利息減免。補貼期

限最長一年，補貼利率最高按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一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

計算。如承貸金融機構實際減免利率未達補貼利率上限者，依實際減免利率補

貼，每家事業補貼金額以新臺幣二十二萬元為上限。 

六、營運資金貸款及利息補貼規定如下： 
(一)受影響事業所需之營運資金，金融機構得予貸款，貸款期限最長三年，含寬限

期最長一年。貸放後承貸金融機構得視受影響事業實際需求予以展延。本項營

運資金貸款限向同一承貸金融機構申貸。 
(二)前款營運資金貸款，以支付員工薪資及廠房、營業場所或辦公場所之租金為限。 
(三)貸款額度及利率如下： 
１、員工薪資貸款額度，按申貸前一個月受影響事業所有投保單位之投保人數及

實際薪資總額核給之；如受影響事業依勞工保險條例規定，得免參加勞工保

險者，其員工薪資貸款額度，按申貸前一個月實際薪資給付人數及薪資給付

總額核給之，最高以核給六個月薪資總額為上限。 
２、租金貸款額度，按申貸前一個月受影響事業實際支付廠房、營業場所或辦公

場所租金核給之，最高以核給六個月租金總額為上限。 
３、每家受影響事業前兩目貸款額度總計最高為新臺幣五百萬元，得分次申請，

惟不得循環動用。 
４、貸款利率最高按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二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加百分之一

計息。 
(四)第一款所定經承貸金融機構核貸之營運資金貸款，必要時得由承貸金融機構依

信保基金規定移送信用保證，保證成數十成，保證期間之保證手續費免向受影

響事業計收，由本部全額負擔。 
(五)受影響中小型事業辦理第一款營運資金貸款之利息，本部得予補貼。補貼期限

最長六個月，補貼利率最高按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二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

加百分之一補貼受影響事業。如承貸金融機構實際核貸利率未達補貼利率上限

者，依實際核貸利率補貼，每家事業補貼金額以新臺幣五萬五千元為上限。 
(六)受影響事業於營運資金貸款期間，不得減薪或裁員。 



七、振興資金貸款及利息補貼規定如下： 
(一)受影響事業所需之振興資金，金融機構得予貸款，貸款期限最長三年，含寬限

期最長一年。貸放後承貸金融機構得視受影響事業實際需求予以展延。本項振

興資金貸款限向同一承貸金融機構申貸。 
(二)貸款額度如下： 
１、受影響中小型事業貸款額度最高新臺幣二千萬元。 
２、受影響之非中小型事業（規模超過中小企業認定標準第二條各款所列基準者）

貸款額度最高新臺幣八千萬元。 
３、貸款額度得分次申請，惟不得循環動用。 

(三)第一款所定經承貸金融機構核貸之振興資金貸款，必要時得由承貸金融機構依

信保基金規定移送信用保證，保證成數最低八成，最高九成，保證期間之保證

手續費免向受影響事業計收，由本部全額負擔。 
(四)受影響中小型事業之第一款貸款利息，本部得予補貼。補貼期限最長一年，補

貼利率最高按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二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補貼受影響事

業。如承貸金融機構實際核貸利率未達補貼利率上限者，依實際核貸利率補貼，

每家事業補貼金額以新臺幣二十二萬元為上限。 

八、前三點之利息補貼，與其他政府機關所定補貼性質相同者，金融機構或受影響中

小型事業應擇一適用，不得重複。 

九、受影響事業應自本要點生效日起六個月內向金融機構提出申請，其中營運資金及

振興資金貸款應於核貸後三個月內完成第一筆動撥，最遲應於中華民國一百十年

六月三十日前動撥完畢。 

十、受影響中小型事業申請利息補貼應備文件如下： 
(一)申請第五點第三款所定利息減免補貼，應檢具受影響證明文件、受影響前貸款

餘額及合意展延文件。 
(二)申請第六點第五款及第七點第四款所定利息補貼，應檢具受影響證明文件。 
(三)符合本要點規定之切結書。 

十一、承貸金融機構請領第五點第三款、第六點第五款及第七點第四款所定利息補貼

作業程序如下： 
(一)承貸金融機構總機構應於每月十五日前，彙整轄下分支機構前一個月請款資料，

按月填具利息補貼清冊，向經理銀行申請利息補貼。 
(二)第五點第三款所定利息補貼之計算期間及方式：每筆第一次利息補貼計算期間

由合意展延日至前款所定申請日前一個月底止，嗣後按月申請各計息期間之利

息餘額。 



(三)第六點第五款及第七點第四款所定利息補貼之計算期間及方式：每筆第一次利

息補貼計算期間由貸款利息起算日至第一款所定申請日前一個月底止，嗣後按

月申請各計息期間之利息餘額。 

十二、承貸金融機構如發現受影響中小型事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於知悉後通知經

理銀行，承貸金融機構並應自事實發生日起停止核計第五點第三款、第六點第五

款及第七點第四款所定利息補貼；受影響中小型事業已溢領利息補貼者，應由承

貸金融機構向受影響中小型事業追回後歸還： 
(一)停業、歇業、解散、撤銷或廢止登記。 
(二)提供不實、偽造或變造之文件。 
(三)除取得本要點所定補貼外，另取得其他政府機關辦理性質相同之補貼。 
(四)違反第六點第六款規定。 
(五)受影響中小型事業提前償還第五點至第七點所定貸款。 

十三、承貸金融機構提前收回第五點至第七點所定貸款或轉催收時，承貸金融機構應

通知經理銀行，並自提前清償日或轉催收日起停止利息補貼。 

十四、受影響事業與承貸金融機構應盡義務如下： 
(一)承貸金融機構應確實完整保存補貼之相關資料，本部得委由信保基金或經理銀

行監督補貼撥款，並得隨時派員前往瞭解補貼作業情形，承貸金融機構不得規

避、妨礙或拒絕。 
(二)本部得偕同信保基金或經理銀行隨時派員前往瞭解貸款運用情形，承貸金融機

構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三)承貸金融機構於辦理貸款展延、利息減免及補貼、營運資金貸款及振興資金貸

款貸放後，應作成紀錄並徵提切結書（如附件）。 
(四)未經承貸金融機構同意變更貸款用途、或申貸營運資金貸款之受影響事業違反

第六點第六款規定，承貸金融機構應即收回貸款或補貼之利息。 

十五、本部督導與執行授信措施，或承貸金融機構及信保基金辦理第五點至第七點相

關事項，各經辦人員對非由於故意、重大過失或舞弊情事所造成之呆帳，民營金

融機構及信保基金之各級承辦人員得免除相關行政及財務責任；本部及公營金融

機構之各級承辦人員得依審計法第七十七條第一款規定免除全部之損害賠償責

任，或免除予以糾正之處置。 

十六、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本條例、本辦法、承貸金融機構及信保基金專案保證規

定辦理。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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